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委     託     書 

 

茲委託              先生

女士 代表本人出席中華人權協會 

 

民國 113年 3月 23日(六)舉行之第 19屆第 2次會員大會，

並授權於會議中代理本人行使一切會員權利。 

   

此致 

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 

 

        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 

       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113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 

Tel:02-3393-6900   Fax:02-2395-7399 

Address:台北市 100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3號 4樓之 3 

Website: www.cahr.org.tw  E-mail: humanright@cahr.org.tw 


